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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估價》 
試題評析 

一、本次試題除第三題較簡單，其餘三題較困難，還好許老師上課有教到，並在總複習時有強

調。 
二、第一題為目前土地徵收估價實務之爭議點，第二題為台北市目前推行容積銀行之估價作業規

定，第三題直接依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48條作答，第四題採收益法之間接法作答。 

 

一、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都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前，依土地徵收條例規定，應先與所有權

人協議價購。而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而被徵收之土地，依

同條例規定，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公共設施保留地於上述兩種「市價」有

無不同？又應如何查估？（25分） 

 

答： 
(一)公共設施保留地的協議價購之市價與徵收補償之市價，雖皆指市場正常交易價格，但二者估價方法不同。

其理由如下： 
1.協議價購之市價依據「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查估；徵收補償之市價依據「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

法」查估。 

2.協議價購之市價採公共設施保留地本身之市價；徵收補償之市價採公共設施保留地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

地之平均市價。 

3.協議價購估價須運用二種以上估價方法；土地徵收補償估價得僅運用一種估價方法（實務上以比較法為

主）。 

4.協議價購估價運用比較法須採用三件以上之比較標的；土地徵收補償估價運用比較法須採用一至三件之

比較標的。 

5.協議價購估價之比較標的不限於一年內成交之實例，且成交實例與擬售實例皆可；土地徴收補償估價限

於一年內成交之實例。 

6.協議價購估價不必經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土地徵收補償估價須經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公共設施保留地之查估方法： 
1.協議價購之市價：依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97條規定，公共設施保留地之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原則。

無買賣實例者，得比較其與毗鄰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強度差異，及土地價值減損情況，並斟酌毗鄰土地

平均價格為基礎推算之。由此可知，公共設施保留地之查估方法，係蒐集附近公共設施保留地之成交實

例，經情況調整、價格日期調整、區域因素調整及個別因素調整，最後求得勘估標的公共設施保留地之

價格。 

2.徵收補償之市價：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之辦理程序如下： 

(1)蒐集、製作或修正有關之基本圖籍及資料。 

(2)調查買賣或收益實例、繪製有關圖籍及調查有關影響地價之因素。 

(3)劃分或修正地價區段，並繪製地價區段圖。 

(4)估計實例土地正常單價。 

(5)選取比準地及查估比準地地價。 

(6)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 

(7)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另外，都市計畫區內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地價以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帶狀公

共設施保留地穿越數個地價不同之區段時，得分段計算。所稱平均計算，指按毗鄰各非公共設施保留地

地價區段之區段線比例加權平均計算。毗鄰為公共設施用地區段，其區段地價經納入計算致平均市價降

低者，不予納入。 

 

二、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9條之1規定接受基地得以折繳代金方式移入容積，其折繳代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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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請說明容積移入

折繳代金應如何評估，其應依循之估價原則為何？請至少列舉三種估價原則並詳細說明其與容

積代金估價之關係。（25分） 

 

答： 
(一)容積移入折繳代金之評估方法： 

1.折繳代金金額為容積移入後之地價與容積移入前之地價的差額。即以含容積移入之接受基地價格扣除未

含容積移入之接受基地價格而得。 

2.未含容積移入之接受基地價格以土地開發分析法評估為主，參酌比較法評估之。 

3.含容積移入之接受基地價格以土地開發分析法評估為主，參酌比較法評估之。 

(二)容積移入折繳代金之估價原則： 

1.最有效使用原則：採土地開發分析法評估容積移入前與容積移入後二種情形，在土地最有效使用下之地

價差額，為容積移入折繳代金。 

2.替代原則：採比較法評估，蒐集與容積移入前相同容積率之比較標的價格，經情況、價格日期、區域因

素及個別因素等調整，所推求之勘估標的價格；再蒐集與容積移入後相同容積率之比較標的價格，經情

況、價格日期、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等調整，所推求之勘估標的價格。上開二種勘估標的價格之差額，

即容積移入折繳代金。 

3.貢獻原則：容積移入對標的土地之貢獻部分，即容積移入折繳代金。 

 

三、請說明重建成本與重置成本之意義，不動產估價應用上係以求取那一種成本為原則？在何種情

況下得採用另一種成本來替代？（25分） 

 

答： 
(一)重建成本：指使用與勘估標的相同或極類似之建材標準、設計、配置及施工品質，於價格日期重新複製建

築所需之成本。 

(二)重置成本：指與勘估標的柤同效用之建物，以現代建材標準、設計及配置，於價格日期建築所需之成本。 

(三)兩者比較： 

1.重建成本是重新製造一模一樣之建物所需的成本；重置成本是重新製造相同效用之建物所需的成本。 

2.重建成本著重在結構、建材等工程上的相同；重置成本著重在效用、效能等經濟上的相同。 

3.重置成本通常較重建成本為低，因為重置成本可以在市場上選擇最經濟之替代材料或施工方法。 

(四)應用：建物估價以求取重建成本為原則。但建物使用之材料目前已無生產或施工方法已改變者，得採重置

成本替代之。 

 

四、某一不動產，目前係由所有權人提供其父母居住，並無出租收益，是否可採用收益法來評估其

價格？請就收益法之意義、評估程序等分析說明之。（25分） 

 

答： 
(一)收益法之意義：指勘估標的未來平均一年期間之客觀淨收益，應用價格日期當時適當之收益資本化率推算

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依前項方法所求得之價格為收益價格。 

(二)收益法可分為直接法與間接法二種。茲說明如下： 

1.直接法：直接就勘估標的本身，求其淨收益，再應用收益資本化率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 

2.間接法：由比較標的之淨收益，經比較、分析及調整，求得勘估標的之淨收益，再應用收益資本化率推

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 

準此，依題旨某一不動產，目前係由所有權人提供其父母居住，並無出租收益，可採收益法之間接法評估

其價格。 

(三)收益法之評估程序： 

1.蒐集與勘估標的條件相同或相似之比較標的：蒐集與勘估標的特性相同或相似之比較標的總收入及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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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推算比較標的之有效總收入：比較標的之總收入，扣除閒置損失，得到比較標的之有效總收入。 

3.推算比較標的之總費用：比較標的之總費用項目包括地價稅、房屋稅、保險費、管理費及維修費等。其

為營運性不動產者，並應加計營運費用。 

4.計算比較標的之淨收益：比較標的之有效總收入扣除總費用，即為比較標的之淨收益。淨收益為營運性

不動產之淨收益者，應扣除不屬於不動產所產生之其他淨收益。 

5.推算勘估標的之淨收益：就比較標的淨收益進行情況調整、價格日期調整、區域因素調整及個別因素調

整，推算得到勘估標的淨收益。 

6.決定收益資本化率：選擇數個與勘估標的相同或相似之比較標的，以其淨收益除以價格後，以所得之商

數加以比較決定之。 

7.計算勘估標的之收益價格：以勘估標的淨收益，除以其收益資本化率，即得出勘估標的之收益價格。 


